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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呂亦鎔
電話：03-8462860#567
電子信箱：hide110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立吉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29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4021440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301000100G114157055001_prin、301000100G114157055001- 

(376550000A_1140214408_ATTACH1.pdf、376550000A_1140214408_ATTACH2.
pdf)

主旨：檢送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「國土測繪圖資樣本申請使用方

案」1份，請貴校推廣應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14年10月29日測管字第

1141570550號函辦理。

二、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為我國地理資訊及測繪圖資產製主要

權責機關，為協助各級校空間資訊相關教學，培養學生以

空間之視角進行研究及解決問題能力，並推廣國土測繪圖

資之應用，爰選定「都市區」及「鄉區」各1處，提供提供

可套疊多項圖資之「圖資樣本」，歡迎各校師生依旨揭方

案來函申請使用。

三、前開「圖資樣本」之內容項目、申請方式及使用注意事項

等資訊，請參閱旨揭方案文件，倘有相關疑問，歡迎洽詢

本案承辦人員吳技士（04-22522966分機340、55564@mail.

nlsc.gov.tw）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400047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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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、國立東華大學、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花蓮高級中學、國
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、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
校、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國立花蓮特殊教育學校、國立玉里高級中學、
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四維學校財團法人花蓮縣四維高級中學、上騰學校
財團法人花蓮縣上騰高級工商職 業學校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
中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

副本：

00


